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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水函〔2019〕44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及汛期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深刻吸取深圳“4.11”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重点治理高处作业过程中的违规问题，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南海区2019年度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南建设函〔2019〕148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切实做好近期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南建水函〔2019〕28号）等文件要求，我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及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区范围内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重点是存在高处施工作业的工程。

二、检查内容

（一）施工单位在相关方案中是否有编制针对预防高处坠落事故措施；是否按规定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是否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尤其是“三宝”（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四口”（楼梯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五临边”（沟坑槽和深基础周边、楼层周边、楼梯侧边、平台或阳台边、屋面周边）、钢结构屋面施工、脚手架搭设、起重设备顶升及拆装作业、模板搭设作业、卸料平台操作、移动式脚手架作业等防护措施；是否按类别、有针对性地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悬挂于施工现场各相应部位，设置夜间警示标志；施工现场是否为作业人员提供合格的安全帽、安全带等必备的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在作业时是否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

（二）汛期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汛期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应急预案制定情况，包括应急物资和防风防雨措施落实情况，转移人员安置地点落实情况等；领导带班制度和汛期值班制度落实情况。

三、检查时间安排

采取企业自查、各镇（街道）及区安监站抽查、区局督查方式进行。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按照检查通知要求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自查自纠资料由建设、监理和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后留置工地备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日常监督工作，对企业防高坠及防汛自查工作进行抽查，并于5月31日前将专项检查开展情况通过政务网报我局。

我局将适时开展检查，对各企业自查情况和各单位专项检查情况进行督查。

四、检查要求

（一）各方责任主体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检查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工作实际，精心组织实施，企业各级领导要带头落实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带队检查督导。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本地区所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相关单位进行自查自纠，认真组织开展高处施工作业及汛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建筑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

（三）我局将对自查不落实、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分等处理。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4月23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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